关于开展2026年劳务派遣机构
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高新区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高新区劳务派遣机构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单位经营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22号)《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社部令第19号）和《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劳务派遣单位核验及加强日常监管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拟于2026年4月起，组织开展高新区劳务派遣机构年度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2025年12月31日之前，经高新区许可的劳务派遣单位。
二、检查方法
劳务派遣单位向高新区社会事务部提交如下2025年度资料：
[bookmark: bookmark6]（一）书面提交的资料
[bookmark: bookmark7]1.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务派遣许可证复印件和经营情况报告；
[bookmark: bookmark8]2.本单位基本情况表（附件1）;
[bookmark: bookmark9]3.本单位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基本情况表（附件2）;
[bookmark: bookmark10]4.用工单位情况统计表（附件3）;
5.劳务派遣单位汇总表（附件4）；
6.本单位财务审计报告、劳务派遣单位财务审计数据情况统计表（附件5）；
[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bookmark11]7.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
[bookmark: bookmark13]8.本单位劳务派遣职工工资发放、参保缴费和其他财务凭证材料；
9.劳务派遣单位核验诚信承诺书（附件6）；
10.2025年全年劳务派遣人员上岗知识、安全教育等培训台账；
11.单位安全管理报告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纸质版及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劳务派遣单位设立的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应当同时向所在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
[bookmark: bookmark14]（二）网上提交的资料
在我市劳动用工备案系统“劳务派遣”模块中填报劳务派遣情况。
（三）资料提报时间
请受检单位于4月30日前将以上材料电子版发至高新区就业和社会保险办公室公务邮箱（gxqsbjy@jn.shandong.cn），将纸质材料报送至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5楼B503房间。
联系人：夏侯争峰、韩雅敏
联系电话：0531-82689993
电子邮箱：gxqsbjy@jn.shandong.cn

附件：1.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表
2.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基本情况表
3.用工单位情况统计表
4.劳务派遣单位汇总表
5.劳务派遣单位财务审计数据情况统计表  
6.劳务派遣单位核验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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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公章）：
	劳务派遣职工人数（人）
	劳务派遣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人数（人）
	是否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
	管理人员人数
	参加工会人数
	2023年度工资总额（元）
	2023年度参保基数（元）
	2024年度工资总额（元）
	2024年度参保基数（元）

	
	
	
	
	其中具有相关职业资格的人数（人）
	
	在本单位参加工会人数（人）
	在用工单位参加工会人数（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工商注册号
	工商注册日期
	注册资本（仅子公司填写）
	经营地区
	经营地址
	法人代表（仅子公司填写）
	法人身份证号码（仅子公司填写）
	联系电话
	获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时间（仅子公司填写）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用工单位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公章）：
	用工单位使用派遣工人数（人）
	用工单位数量（个）

	国有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
	机关
	事业
单位
	其他
单位
	合计
	国有
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
	机关
	事业
单位
	其他单位
	合计

	
	
	
	
	
	
	
	非本地用工单位
	
	
	
	
	
	
	
	非本地
用工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4
劳务派遣单位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
	派遣职工人数
	社保代理人数
	许可日期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附件5
	劳务派遣单位财务审计数据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                                                       单位：元
	序号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总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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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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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劳务派遣单位核验诚信承诺书

高新区社会事务部：
根据《关于做好劳务派遣单位核验及加强日常监管的通知》规定，向你单位如实提交    年度劳务派遣年度核验材料，现承诺如下：
本公司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22号)、《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社部令第19号）的规定要求，依法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经营，保证所填报提交的劳务派遣单位核验材料完整、真实，不提交虚假材料，不隐瞒真实情况，不虚报注册资本、场所等。
如有违反以上承诺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本公司（本人）自行承担，自觉接受监督。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承诺单位（盖章）：


